南海区房屋市政工程监理专项整治检查表
监理企业名称：                           工程名称：                         
	序号
	检查内容
	扣分标准
	应得
分数
	扣减分数
	实得分数

	1
	监理机构及人员
	未按要求在施工现场设置项目监理机构的，扣10分；

项目总监理工程师无监理企业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书的，扣5分；
项目总监理工程师未按规定到岗履职的，扣5分；
其它监理人员未按规定到岗的，其中专业监理工程师未按规定到岗的，每人次扣 3分；监理员未按规定到岗的每人次扣1.5分；
现场监理人员资格不满足要求的，每人次扣2分；

未明确监理人员岗位职责，或职责分工不清的扣5分。
	15分
	
	

	2
	监理规划及监理实施细则
	未编制监理规划的（含安全监理方案），扣10分；

监理规划（含安全监理方案）内容不符合要求或内容不完整的，扣2~3分；

危大工程未编制监理实施细则的，扣5分；

危大工程监理实施细则编制不符合要求或针对性不强的，扣1~3分。
	10分
	
	

	3
	安全监理情况
	未对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进行审查的，扣10分；

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未论证未审查而已经实施，不制止不报告的，扣10分
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未按批准的专项施工方案实施，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不制止不报告的，扣10分；
审查后的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针对性不强或存在问题的，扣3分；

未按规定开展危大工程专项巡视检查的，每项扣3分，危大工程不按方案施工且存在安全隐患的，未责令施工单位整改的，每项扣5分；

危大工程未办理验收，或验收不合格，施工单位进入下一道工序，不制止不报告的，扣5分；
未对起重设备安装、拆卸人员上岗证核查或未对的起重设备安装拆卸单位、使用单位按规定需要到位的管理人员核查的，扣5分；
施工现场起重机械未办理相关验收登记手续即投入使用，不制止不报告，扣 10 分；
未对现场特种作业人员上岗证核查或未持证上岗作业未及时发现及纠正的，扣5分；
现场存在重大事故隐患项目，监理机构未检查发现的，扣10分；

重大事故隐患整改不及时，未及时发出停工通知并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的，扣10分；
未落实深基坑工程第三方监测的，扣5分；
施工单位未落实“晨会”制度，未督促改正的，扣5分；
.临边防护、临时用电存在问题较多的，扣5分。
	25分
	
	

	4
	工程质量监理情况
	对工程所用的材料、构配件和设备未按规定验收的，每一项材料扣 3 分；

对工程所用的材料、构配件和设备需进行见证送检但未按规定送检即已使用的，每一项材料扣 5 分；

未按照设计文件施工，监理机构未发现且被隐蔽或验收通过的，每一项扣5分；

结构钢筋、防水等关键工程未办理验收，施工单位继续施工，未制止未报告的，扣10分；

检验批工程未及时办理验收签认手续且未要求施工单位整改的，扣3分；

未制订旁站监理方案的扣5分，制定了旁站监理方案但内容不全的，扣 1~3 分；
关键部位、工序未旁站的，扣5分；
工程存在严重质量缺陷，监理机构未发现且被隐蔽或验收通过的，扣10分；

工程施工质量违反强制性标准，监理机构未发现并已隐蔽或验收通过的，扣10分。；

未督促施工单位按规定在现场设置标准养护室或设置的标准养护室温湿度达不到规范要求的，扣5分。
	25分
	
	

	5
	监理报告
	未按要求编制报送监理月报，每份扣2分；

未按所在地行政主管部门要求报送质量月报、安全监理月报的，每份扣2分；

签发停工通知书后施工单位拒不停工整改，未向工程项目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告的，扣10分；

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员未按规定到现场履职不报告的，扣10分；

行政主管部门发出的整改通知单，施工单位不整改或不落实，监理机构不报告的，扣5分。
	15分
	
	

	6
	企业检查及监理机构检查情况
	监理企业或区域分公司每季度对项目监理机构工作进行检查未开展的，扣3 分；

监理机构未定期开展现场安全检查的，扣3 分。
	5分
	
	

	7
	监理例会、监理记录、监理文档情况
	没有监理日志或监理日志弄虚作假的，扣5分；

对检查的安全事故隐患、工程质量问题情况等，监理日志记录内容不全的，扣3 分；

未定期组织监理例会并形成会议记录的，扣3分；

未对工程所用的材料、构配件和设备记录台账的扣3分；

未对见证取样送检情况记录台账的扣3分；

监理文件未分类归档的扣1~3 分。
	5分
	
	

	合计
	应得分
	100
	扣减分数
	
	实得分
	
	评定结果
	


检查人：                                       
被检查人签字：                                      日期：
备注：1、90（含）-100分为：优；80（含）-90分为：良；70（含）-80分为：合格；70分以下为：不合格；2、扣分标准中单项扣分为5分及以上，为主控项，存在10分项扣分的，直接评为不合格，存在5分项扣分的不得评为优、良。
